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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文件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院发〔2018〕118 号 
   

 

 

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(国办发〔2015〕36号)、《吉林大学珠海学院

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以及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精

神，依据《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

办法（修订）》的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实施细则如下： 

一、组织管理 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大创”项目）采

用校院两级管理的模式进行。即校级“大创”项目的培育、立项、

中期检查、结题验收由所在单位负责组织和实施，学校审核汇总

后予以确认；国家级、省级“大创”项目由所在单位负责推荐、

中期检查和结题预审，学校负责立项和结题验收。 

为便于实现“大创”项目连续稳定的管理，各教学单位应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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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“大创”项目管理工作组（以下简称“工作组”），组长由分管

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担任，成员为校院级督学、专业负责人和指导

教师代表等 5-7人，主要负责组织并管理本单位“大创”项目的

前期培育、推荐立项、过程指导、中期检查、结题验收、经费管

理等工作。 

二、校级项目 

（一）项目立项 

1．项目组申报 

项目组填写《吉林大学珠海学院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”

项目申报书》，由指导教师审阅并签署意见后报所在二级学院。 

2．“工作组”评审 

“工作组”依据《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

划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进行材料的审核和评审工作，并按限

额向学校有序推荐。 

3.学校审核立项 

学校依据“优先条件”项目数进行差额评选，公示无异议后

确认立项。 

（二）中期检查 

1.项目组进行阶段性工作总结 

项目组按所在二级学院的要求进行阶段性工作总结，填写

《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期检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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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》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。 

2.项目所在二级学院“工作组”按《申报书》的内容进行审

核，并将审核结果报学校主管单位备案。 

3．学校按教学单位的检查结果进行公示，无异议后确认通

过中期检查。 

（三）结题验收 

    1.项目组进行工作总结 

项目组按所在二级学院的要求进行工作总结，填写《吉林大

学珠海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报告书》，经指导

教师确认签字后连同成果佐证材料一并交所在二级学院。 

2.“工作组”负责进行审核 

项目组所在学院“工作组”依据学校的管理办法和《申报书》

中“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和预期成果”的完成情况进行评审，评审

结果报学校主管部门。 

3.学校复查 

学校组织专家组对结题材料进行复查，经公示无异议后予以

通过。 

三、国家级、省级项目 

（一）项目立项 

1.申报范围 

国家级项目申报范围：已经结题且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组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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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仍在校的省级及校级项目；已通过中期检查的省级项目；本

年度立项的省级优秀项目。 

省级项目申报范围：已经结题且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组主要成

员仍在校的校级项目；已通过中期检查的校级项目；本年度立项

的校级优秀项目。 

2.限额推荐 

学校根据各二级学院近三年在研“大创”项目数量和结题验

收情况确定推荐限额，各二级学院“工作组”评审后按限额推荐。 

3.学校评审 

学校专家组按广东省规定的限额进行评选，经公示无异议后

报上级主管部门进行评审立项。 

（二）中期检查 

参照校级项目的中期检查办法执行，二级学院的检查结果经

学校复查后予以通过。 

（三）结题验收 

参照校级项目的结题验收办法执行，通过二级学院验收的项

目参加学校的复审，复审通过后予以结题。 

四、经费管理 

项目负责人按照《吉林大学珠海学院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

计划”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中经费管理规定以及《申报书》

中的经费预算使用经费；项目指导教师对项目经费的使用情况进



 

- 5 - 

行指导和监管；项目负责人所在二级学院的经费负责人负责审

批。 

五、时间安排 

各教学单位应将“大创”项目的管理工作融入到专业实践教

学的过程中，每学年秋季学期组织申报，春季学期开学三周内向

学校有序推荐；春季学期六周以内完成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。具

体时间学校将提前发通知提醒。 

 

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2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 

 

 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2018 年 5 月 22 日印发             

 


